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东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财务报告 

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 

风险提示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办券商”)系深圳东文传媒有限公司（证

券简称：东文传媒，证券代码：836167，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文传媒”)的主办

券商。东文传媒 2018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现就该事项作以下风

险提示:  

负责东文传媒 2018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的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及其注册会计师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9】

48190006）：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2018 年修订）》和《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细则》的相关规定，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如审计报告财务报表附注六、2 及附注六、4 所示，深圳东文公司期末应收

账款余额 4394 万元，其他应收款余额 4957 万元，我们无法对深圳东文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款项余额及发生额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

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应收款项以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作出调整，也无法确

定应调整的金额，无法对深圳东文公司收入、成本、费用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判断上述事项对深圳东文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

影响。”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第 4.2.8 条第（二）

项的规定，公司股票转让被实施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将由“东文传媒”变更

为“ST 东文”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鉴于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其持续经

营能力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29 日 


